
住宿申請

製作日期：2026.03.17



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網



輔仁大學學生資訊管理系統



步驟一：點選選單列表

4

輔仁大學宿舍服務資訊網



步驟二：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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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住宿申請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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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住宿相關作業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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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五：申請住宿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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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六：全部勾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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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七：選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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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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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為下述身分者，務必將規定證明文件之電子檔，掃描寄至指
定email信箱，未傳送完整資料者，或審核未過者，則依一般生
申請作業辦理，將不保障床位：

1.身心障礙生：身心障礙手冊
2.低收入戶子女：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

（不受理村里核發文件）
3.現役軍人子女：軍人身分證、父母與子女戶籍謄本或身分證
4.離島生：戶籍謄本（設籍滿一年，其記事欄不可省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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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心小提醒～



步驟八：住宿志願選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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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選填志願者，
請參見第15頁說明。
欲安排室友者，須指派室長，
請參見第19頁及第25頁說明；
非室長則請參見第22頁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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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心小提醒～



步驟九：是否申請擔任室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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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提醒：候補床位具分布零散之特性，建議直接選填志願。



步驟十：志願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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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信義學苑三人房 2.和平學苑三人房

已選擇2筆1.信



步驟十一：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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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提醒：送出後無法再修改，請審慎考量。

志願序1 : 信義學苑三人房
志願序2 : 和平學苑三人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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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
1       信義學苑(JJ )      9,140  3,000 12,140
2       和平學苑(KK)      9,140  3,000 12,140



步驟九：是否申請擔任室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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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長

 提醒：安排室友以完整單位為原則（如三人為一組，則認定志願房
型為三人房），請審慎考量。



步驟十：輸入室友學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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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長

三人房



步驟十一：等待室友核對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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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長

 提醒：室友確認通知信請至學校信箱收信(學號@cloud.fju.edu.tw)。

陳 義 509180236

三人房



步驟八：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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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室長

三人房



步驟九：選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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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室長

 提醒：室友確認通知信請至學校信箱收信(學號@cloud.fju.edu.tw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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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非室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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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十二：住宿志願選填
室長



步驟十三：志願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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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長

1.信義學苑三人房 2.和平學苑三人房

信義學苑三人房 9140             3000              12140

和平學苑三人房 9140             3000              12140

已選擇2筆1.信



步驟十四：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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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長

 提醒：送出後無法再修改，請審慎考量。

志願序1 : 信義學苑三人房
志願序2 : 和平學苑三人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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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室長

1       信義學苑(JJ )      9,140  3,000 12,140
2       和平學苑(KK)      9,140  3,000 12,140

陳 義賴 宇 郭 恩



相關系統網址

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網，網址：
https://portal.fju.edu.tw/student/

輔仁大學宿舍服務資訊網，網址：
https://dorm.fju.edu.tw/dormstu/#/home

輔仁大學宿舍服務中心網站，網址: 
https://dsc.fju.edu.tw

台新銀行學雜費入口網，網址：
https://school.taishinbank.com.tw/PORTAL/Auth/Login.aspx

https://portal.fju.edu.tw/student/
https://dorm.fju.edu.tw/dormstu/#/home
https://dsc.fju.edu.tw/
https://school.taishinbank.com.tw/PORTAL/Auth/Login.aspx

	投影片編號 1
	投影片編號 2
	投影片編號 3
	步驟一：點選選單列表
	步驟二：登入
	步驟三：住宿申請作業
	步驟四：住宿相關作業申請
	步驟五：申請住宿登記
	步驟六：全部勾選
	步驟七：選填
	完成
	如為下述身分者，務必將規定證明文件之電子檔，掃描寄至指定email信箱，未傳送完整資料者，或審核未過者，則依一般生申請作業辦理，將不保障床位：��1.身心障礙生：身心障礙手冊�2.低收入戶子女：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不受理村里核發文件）�3.現役軍人子女：軍人身分證、父母與子女戶籍謄本或身分證�4.離島生：戶籍謄本（設籍滿一年，其記事欄不可省略）
	步驟八：住宿志願選填
	直接選填志願者，�請參見第15頁說明。�欲安排室友者，須指派室長，請參見第19頁及第25頁說明；�非室長則請參見第22頁說明。
	步驟九：是否申請擔任室長
	步驟十：志願序
	步驟十一：確定
	完成
	步驟九：是否申請擔任室長
	步驟十：輸入室友學號 
	步驟十一：等待室友核對確認
	步驟八：操作
	步驟九：選填
	完成
	步驟十二：住宿志願選填
	步驟十三：志願序
	步驟十四：確定
	完成
	投影片編號 29

